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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筹划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本次拟出售资产的具体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待相关事项

确定后，公司将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一、交易基本概述 

常州新北区因长江大保护的规划要求，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诺德化工新

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滨江开发区港区西路18号的工业用地、厂房和附

属物等予以征迁。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委托代理机构)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长江北路1188号 

公司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权利人：常州诺德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2、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滨江开发区港区西路 18号 

3、土地证号：常国用（2013）第 38712 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常房权证新字第 00804531 号；常房权证新字第 00804556

号；常房权证新字第 00804552号 

4、面积：使用权面积 57,98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13,096.69 平方米 

5、原厂房房屋原值 3,168.57万元，土地原值 2,008.01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出售资产的影响 

 因政府规划要求，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筹划出售资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